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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推进我省独立供电区域农电管理体制改革等工作的指导意见

信息来源：本网广东省能源局电力处 时间：2020-03-13 15: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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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发改能源〔2020〕68号

各有关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省有关部门，广东电网公司、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

　　为进一步理顺我省独立供电区域农电管理体制，加快推进农网改造工作，提高当地供电服务水
平，满足人民群众用电获得感和幸福感，结合当前电力体制改革新形势，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就
进一步推进我省独立供电区域农电管理体制改革等工作提出指导意见如下：

　　一、总体要求

　　进一步提高对理顺农电管理体制、改造农村电网，实现城乡供电服务均等化重要性的认识，加
强对独立供电区域农电管理体制改革和农村电网改造工作的组织领导，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
摸清现状、精准施策、协同发力，及时协调解决难点问题，全面理顺独立供电区域农电管理体制，
以改革促进农网改造，以改革促进农村发展。

　　坚持政府引导、企业实施、分类处理、自愿移交的原则，进一步理顺我省独立供电区域农电管
理体制，争取到2020年底，独立供电区域农村电网建设运营水平达到国家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目标
要求，即供电可靠率达到99.8%、综合电压合格率达到97.9%、户均配变容量不低于2千伏安。

　　二、推进独立供电区域农电管理体制改革

　　结合当前国家电力体制改革关于鼓励放开售电侧增量配电业务的要求，我省农电管理体制改革
工作在原采取农电资产“无偿划拨、自愿移交”广东电网公司方式的基础上，对政策作适当灵活调
整，采取分类施策的方式解决农电管理体制问题，允许条件适合的部分独立供电区域保留现有管理
体制或通过增量配网股份制改造等方式推进农电管理体制改革，完成农网改造任务。

　　（一）对已经同意按“无偿划拨、自愿移交”方式开展农电体制改革工作的独立供电区域，继
续按原方式实施。

　　（二）对经营良好、希望继续保留现有供电体制的供电区域，经协商一致，可继续按现行农电
体制管理，或转为增量配网模式经营，由地方政府协调厘清责任，督促自供区域业主投入资金完成
农网改造任务。

　　（三）对愿意移交电网公司管理但要求给予资产补偿的供电区域，可在当地政府组织协调下，
由供电区域业主和广东电网公司双方协商确定供电资产处置方式，达成一致意见后，原供电区域移
交广东电网公司运营管理。

　　（四）对不愿意移交但自身又无力承担农网改造任务的供电区域，可在当地政府组织协调下，
按照《广东省有序放开配电网业务实施方案》（粤发改能电〔2017〕48号）等规定，引进有实力的
社会资本入股，形成混合所有制业主负责区域的供电经营管理。地方政府加强协调，督促混合所有
制业主负责农网改造升级工作，农网改造新投入形成的农电资产作为新引入社会资本在本区域电网
中的增量配电网股份。

　　三、推进独立供电区域农村电网改造

　　全省剩余独立供电区域在理顺农电管理体制的同时，要投入资金，按照国家对农网改造的标准
和要求加快实施改造。独立供电区域农网经营业主是农网改造项目责任主体，项目业主要组织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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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网改造实施方案，报所在市政府主管部门审定后，负责组织实施。农网改造要确保工程质量和安
全，完成农网改造任务后，由当地政府主管部门会同广东电网公司等有关部门和单位组织验收。

　　四、妥善解决好有关问题

　　（一）推进小水电自供自管区站网分离。

　　小水电自供区愿意移交广东电网公司经营管理的，由地方政府牵头协调，将小水电自供区水电
站与输配电网分离，其中输配电网资产处置方式由小水电自供区业主与广东电网公司协商确定，达
成一致意见后，履行相关手续并签订协议，由广东电网公司承担完成农网改造任务。

　　（二）妥善处理小水电自供区优惠电价问题。

　　在当地政府的组织协调下，重新确定小水电自供区优惠电价的范围、期限、电量，原则上优惠
电价范围仅限于受小水电站建设影响的村民生活用电，不包括生产用电。小水电自供区业主据此与
用户重新签订优惠电价协议。对移交由广东电网公司管理区域，实行同网同价，用户执行广东省发
展改革委公布的所属地区销售目录电价，需要对原自供区用户继续给予用电价格优惠的，由地方政
府统筹对用户用电价格进行补贴。

　　（三）稳妥解决好独立供电区域人员安排。

　　独立供电区域如进行改制，人员安置按照《广东电网直供直管范围农电体制改革工作方案》
（粤经信电力〔2010〕1127号）执行，小水电自供自管区域和趸售区域农电资产交由广东电网公司
接收管理的，原管电人员的安排由当地政府牵头，会同广东电网公司、小水电业主、趸售区域业主
协商，妥善处理。地方政府、业主方与广东电网公司需共同维护好社会稳定。

　　五、保障措施

　　（一）落实责任。

　　有关地级市政府要统筹协调推进理顺农电体制和农网改造工作，独立供电区域所在县政府具体
组织推进该县农电体制改革和农网改造工作，独立供电区域所在县、镇政府是推进该区域农电管理
体制改革工作的责任主体，区域农网资产所有者是农村电网改造的责任主体。要建立工作机制，制
定工作方案，明确责任分工、目标任务、时间节点和工作措施，加强督促、检查，把涉及贫困村的
独立供电区域农电体制改革和农网改造工作纳入年度重点任务实行督办管理，按计划有序推进各项
工作的完成。2020 年3月前确定独立供电区域农网改造责任主体，农网改造升级工作原则上在2020
年底前全部完成。

　　（二）加强宣传。

　　有关地级市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广东电网公司要加强统筹，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平台开展宣
传，结合用户走访、召开座谈会等形式，主动宣传农电管理体制改革政策和农网改造升级成效，全
力争取区域用户、业主以及村委对改革工作的认同支持，为实施农电体制改革和农网改造升级任务
创造良好氛围。

　　（三）做好信息统计和报送。

　　有关县政府及其相关主管部门、供电局每季度末将阶段性工作情况汇总报所在地市政府及主管
部门和市供电局，各市汇总报省能源局和广东电网公司。2021年1月底前，各市将工作完成总体情
况、广东电网公司将全省完成总体情况报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

　　（四）维护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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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地级市政府在推进农电体制改革过程中，要遵循国家和省关于电力和农电体制改革的政策
要求，平稳推进农电体制改革工作，维护独立供电区域产权企业和用户合法正当权益，农电体制改
革要确保改制后企业及员工队伍的和谐稳定，防止农电体制改革引发新的矛盾。

　　附件：广东省剩余179个独立供电区域名单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2020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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